
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

2020-2021 学年普通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录取办法 

 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，根据《成都理

工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、《成都理工大学全日制

普通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

况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一、所有拟转入我院各专业的普通本科学生必须满足《成都理工

大学关于开展 2020-2021学年普通本科生转专业的通知》中的基本要

求和有关规定。 

  二、考核录取程序 

  1、2018 级、2019 级的学生经学院组织的专业考核，符合条件

者降入下一年级修读。 

  2、2020 级申请转入学生需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笔试，笔试合

格者，参加学院组织的复试。 

  （1）复试形式：分专业组织面试。学生现场回答面试小组提问。

面试小组由不少于 3 人的专业老师组成，每名学生的面试问题不少于

3 个。 

  （2）复试考察内容：由各专业面试小组决定。 

  3、各专业拟录取名单根据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、择优录取确定，

总成绩、专业复试成绩低于 60分者均不予录取。2020 级申请转入学

生总成绩=转专业统一考试平均成绩×40%+大一上学期课程平均成绩

×30%+专业复试成绩×30%。 



  4、拟录取名单确定后报学校教务处审定。 

  三、考核安排 

  具体考核时间、考核地点由各系部确定后通知学生。参加考核的

学生请带上学生证、成绩单及其他证明本人特长、能力的材料。 

  四、转入学生的学习安排和学分转换按照《成都理工大学全日制

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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